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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資料公告

茲提述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7月27日的公告（「該公
告」），內容有關呈請人提交之呈請。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
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本公告旨在提供呈請之最新資料。

誠如該公告所述，呈請人之聲稱申索為1 ,697 ,547港元。呈請人近期已對呈請進行
修訂，經修訂聲稱申索為5 ,503 ,616港元，即本公司已發行債券之未償還本金淨額
及利息。

此外，本公司注意到，本公司少數聲稱債權人（「聲稱債權人」）已提交出席呈請之
意向通知。

本公司已指示法律顧問為呈請辯護並尋求有關聲稱債權人之進一步資料，本公司
亦正嘗試與相關方進行協商。本公司亦已指示其法律顧問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認
可令。本公司將適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黎子明

香港，2023年8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黎子明先生、高偉龍先生、梁軍先生、李陽先生及張耀
亮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天翔博士、洪木明先生及金子先生。


